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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基本情况

退役项目名称 核医学工作场所退役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退役项目地点 山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泰山大街 366 号，医院院区西北角

退役环评批复部门 泰安市生态环境局 批准文号 泰环境审报告表[2024]7 号

退役实施周期 1个月 退役验收时间 2024 年 11 月

环评报告表编制单

位

山东丹波尔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单位

山东丹波尔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核工业二三〇研究所

投资总

概算
12 万元

辐射安全与防护设

施投资总概算
10 万元 比例 83.3%

退役项目概况

一、退役单位及退役项目基本情况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创建于 1974 年新泰市楼德镇，始称山东医学院楼德分

院附属医院；1981 年更名为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1987 年搬迁至泰安；2019 年更为现名。

医院是一所专业设置齐全、技术力量雄厚、医疗设备先进、服务质量优良，集医疗、教学、

科研、急诊急救、预防保健和康复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

医院建筑面积 11.5 万平方米，开放床位 1600 张，在职职工 2000 余人，其中副高级以

上职称人员 276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4人，泰山学者 1人，泰山医学院二级教授

4 人，省级中青年学术骨干、重点科技人才 3 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114 人，硕士、博士研

究生 667 人，在读博士、硕士学位人员 120 余人。设有 43 个临床科室、8个医技科室。

医院 2019 年委托编制了“核医学科工作场所应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于医院

院区西北角建设一处核医学工作场所，报告表于 2019 年 9 月 2 日取得了泰安市生态环境局

的批复，批复文号为泰环辐表审[2019]3 号。批复许可使用核素
99m
Tc 和

131
I，日等效最大操

作量为3.702×10
8
Bq，属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新增使用 1台 SPECT/CT，属Ⅲ类

射线装置。

该核医学工作场所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后，实际仅开展了核素
99m
Tc 的应用，日等效最大

操作量为7.4×10
6
Bq，核素

131
I 未开展。医院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对该场所组织召开竣工环

保验收会议，根据验收意见，该项目验收合格。

由于该核医学工作场所空间受限，且在场所布局、分区管理及人流物流通道等方面与现

行标准存在一定差距，医院于综合医技楼地下一层北侧新建一处核医学工作场所，对该核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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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作场所实施退役。

医院地理位置示意图见附图 1，医院周边环境关系影像图见附图 2，医院平面布置示意

图见附图 3。

二、退役项目的源项、范围、目标及退役活动实施情况

1、退役源项

本项目退役核医学工作场所位于医院院区西北角，场所内配置有 1台 SPECT/CT，场所

停用前使用核素
99m
Tc 进行放射诊断，于 2024 年 1 月 19 日停用。该场所内停用前使用的放

射性核素、射线装置情况详见表 1-1、表 1-2。

表1-1 本项目退役情况一览表

核素 状态 半衰期 衰变类型 用途

99m
Tc 液态 6.02h β衰变

通过注射等方式随血液进入特定组织器

官，依托 SPECT/CT 进行显像诊断

表1-2 本次退役场所配置的SPECT/CT参数表

设备名称 型号 类别 设备厂家 备注

SPECT/CT DiscoveryNM/CT670Pro Ⅲ类射线装置 GE
搬迁至综合医技楼新建

核医学工作场所内使用

2、退役范围

本项目退役场所主要包括SPECT/CT机房、控制室、阅片室、候诊大厅、暂存间、注射室、

分装室、注射后候诊室、留观室、卫生间、更衣室、淋洗间、登记室、保洁室、铅衣洗凉室

等。

其中原监督区场所（候诊大厅、控制室、阅片室、仓库、登记室、更衣室、卫生间、保

洁室、铅衣洗凉室、卫生间、更衣室）在取得退役环评批复后改造成了警务室，原控制区场

所（SPECT/CT机房、注射后候诊室、留观室、卫生间、注射室、分装室、暂存间）在取得退

役环评批复后用作了仓库，退役核医学工作场所平面布置现状图见附图4。

3、退役目标

（1）核医学工作场所：场所内残留的放射性达到无限制开放水平。

（2）场所配套设施：表面污染水平符合解控要求，得到安全处理和处置。

（3）场所内的设备和物品：表面污染水平符合解控要求，作为医疗废物处置，得到安

全处理和处置。

4、退役活动实施情况

医院于2023年1月开始实施退役安排，于2024年7月完成全部退役工作。退役各阶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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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情况见表1-2。

表1-2 本项目退役情况一览表

阶段 工作安排 实施时间 进度情况

退役准备阶段

源项调查，编制退役方案 2024 年 1 月～2024 年 2 月 已完成

办理拟退役场所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2024 年 2 月～2024 年 5 月 已完成

退役实施阶段 开展退役工作 2024 年 2 月～2024 年 7 月 已完成

退役验收阶段 退役终态验收监测，编制退役总结报告 2024 年 10 月～2024 年 11 月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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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验收标准

2.1 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9号，2015.1.1 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号公布，2003

年 10 月 1 日施行；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公布，2017 年 6 月 21 日修订，

2017 年 10 月 1 日施行；

4.《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449 号，2014 年 7 月 9

日第一次修订，2019 年 3 月 2 日第二次修订并施行；

5.《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31 号，2008

年 11 月 21 日第一次修订，2017 年 12 月 12 日第二次修订，2019 年 8 月 22 日第三次修订，

2021 年 1 月 4 日第四次修订并施行；

6.《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18 号，2011

年 4 月 18 日公布，2011 年 5 月 1 日施行；

7.《关于发布<射线装置分类>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

告 2017 年第 66 号，2017 年 12 月 5 日施行；

8.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国环规环评

[2017]4 号，2017 年 11 月 20 日施行；

9.《山东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37 号，2014

年 5 月 1 日施行。

2.2 项目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等相关文件

2.2.1 技术规范

（1）《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2）《电离辐射监测质量保证通用要求》（GB8999-2021）；

（3）《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61-2021）；

（4）《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1188-2021）；

（5）《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核技术利用》（HJ1326-2023）；

（6）《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128-2019）；

（7）《表面污染测定第1部分：β发射体（Eβmax＞0.15MeV）和α发射体》

（GB/T14056.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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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拟开放场址土壤中剩余放射性可接受水平规定（暂行）》（HJ53-2000）；

（9）《核技术利用设施退役》（HAD401/14-2021）。

2.2.2 技术文件依据

1.《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核医学工作场所退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山

东丹波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024 年 5 月；

2.《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核医学工作场所退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

意见，泰安市生态环境局，泰环境审报告表〔2024〕7 号，2024 年 6 月 17 日；

3.医院核医学科工作场所退役项目委托书；

4.医院退役方案等支持性文件。

2.3 验收执行标准

2.3.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1)剂量限值

B1.1 职业照射

a）由审管部门决定的连续 5年的年平均有效剂量（但不可作任何追溯性平均），20mSv；

b）任何一年中的有效剂量，50mSv。

B1.2 公众照射

①公众照射剂量限值

a）年有效剂量，1mSv；

b）特殊情况下，如果 5个连续年的年平均剂量不超过 1mSv，则某一单一年份的有效

剂量可提高到 5mSv。

2、放射性表面污染

职业人员体表、内衣、工作服以及工作场所的设备和地面等表面放射性污染的控制应

遵循 GB18871-2002 附录 B中表 B11 所规定的限制要求。

工作场所的表面污染控制水平如表 2-1 所列。

表 2-1 工作场所的放射性表面污染控制水平（Bq/cm
2
）

表面类型 β放射性物质

工作台、设备、墙壁、地面
控制区

1）
4×10

监督区 4

工作服、手套、工作鞋
控制区

4
监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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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皮肤、内衣、工作袜 4×10-1

B2.2 款“工作场所中的某些设备与用品，经去污使其污染水平降低至表 B11 中所列设

备类的控制水平的五十分之一以下时，经审管部门或审管部门授权的部门确认同意后，可

当作普通物品使用。”

综上所述，本项目核医学工作场所内设备和物品表面污染控制水平取 GB18871-2002 中

表 B11 所列设备类控制水平的五十分之一作为场所及相关物品和设备的β表面污染解控水

平，即核医学工作场所β表面污染控制水平按照 0.8Bq/cm
2
进行控制。

2.3.2 《拟开放场址土壤中剩余放射性可接受水平规定（暂行）》（HJ53-2000）

第 2.2 款：根据我国辐射防护标准中对拟议的和继续进行中的实践对公众中关键居民

组成员的平均年有效剂量不超过 1mSv 的要求，本暂行标准要求所选剂量约束值能保证在场

址开放后，由土壤中剩余放射性核素对公众中关键居民组成员所造成的附加年有效剂量不

超过上述剂量限值的一小部分，一般为公众年剂量限值的 1/10 到 1/4，即 0.1～0.25mSv。

第2.3款：场址的开放可分为无限制开放和有限制开放两类。前者指不附带限制条件的开

放，后者指在某些限制条件下的开放，其剂量约束值可适当放宽。具体剂量约束值的选择，应

该基于在开放之后必须保证对现在和将来可能生活或工作在场址内或其附近的任何个人所产生

的危险足够小的基本原则，在考虑开放类型、污染原因、污染土壤量，去污代价，以及其他因

素的基础上，通过辐射防护最优化的方法来选定。审管部门在最后决策中，还应考虑除辐射防

护以外的其他因素，在选定剂量约束值的基础上，再具体确定土壤中剩余放射性的可接受水平。

根据《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核医学科工作场所退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及批复，以 1mSv 作为职业人员在退役活动中所受剂量的限值。退役后在该场所内活动的关

键人群组成员年有效剂量限值取 0.1mSv。

2.3.3 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

根据《山东省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研究报告》(山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站，1989 年),

泰安市环境天然辐射水平见表 2-2。

表 2-2 泰安市环境天然辐射水平（×10
-8
Gy/h）

监测内容 范围 平均值 标准差

原 野 2.99～14.23 6.55 1.93

道 路 1.84～16.74 5.30 2.67

室 内 4.63～21.84 10.36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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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退役实施情况

3.1 退役实施情况

本次退役工作分三个阶段：1）退役准备阶段；2）退役实施阶段；3）退役验收阶段，

委托有资质的监测机构进行工作场所监测，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场所退役申请，经审

批同意后，场所可以无限制开放使用。

一、退役准备阶段回顾

退役核医学工作场所于2024年1月全面停用，处于封闭空置状态。运行期间未发生过辐

射安全事故。医院于2024年2月编制了退役方案，委托了山东丹波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医

院核医学科退役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编制完成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核医学工作场所退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24年6月17日取

得了泰安市生态环境局的批复（泰环境审报告表〔2024〕7号）。

二、退役实施阶段回顾

1、退役场所设备及物品处理情况

根据《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核医学工作场所退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结

论，场所内无核素、放射性废水、放射性固废存留，工作场所内遗留的设备用品、衰变池

底泥监测结果均满足相应评价标准，已达到清洁解控水平，无需采取进一步的退役措施，

退役核医学科场所可以达到无限制开放的目标，场所内的其他设备用品等可以作为普通物

品继续使用或处置。

表3-1 本项目退役场所设备及物品处置去向一览表

序号 房间 物品 处理/去向

1
SPECT/CT机

房

1台 SPECT/CT、2台空气消毒机、1个移动式注

射防护车

已搬迁至新建核医学工

作场所再利用

1台立式空调、1台除湿机 原场所再利用

2 控制室

1个操作台、1套操作系统、1套辐射剂量检测

系统、1套视频监控对讲系统

已搬迁至新建核医学工

作场所再利用

1台挂式空调 原场所再利用

3 阅片室
2套图文报告系统、1台打印机、1台工作电脑

已搬迁至新建核医学工

作场所再利用

1台挂式空调 原场所再利用

4 暂存间 1个储源保险柜
已搬迁至新建核医学工

作场所再利用

5
注射室、分

装室

1个通风橱、1套落地式注射防护装置、1台冰

箱、1台空气消毒机、2个钨合金注射器防护套、

4个铅淋洗灌、1个注射器防护提盒

已搬迁至新建核医学工

作场所再利用



8

1 台挂式空调 原场所再利用

6
注射后候诊

室

1个叫号显示屏、1台电视、1台空气消毒机
已搬迁至新建核医学工

作场所再利用

1台挂式空调 原场所再利用

7 留观室

1台挂式空调 原场所再利用

2个铅屏风
拟搬迁至新建核医学工

作场所，重复利用

8 患者卫生间 1个马桶、1个热水器 原场所再利用

9 更衣室
2个办公桌、1个更衣厨

已搬迁至新建核医学工

作场所再利用

1台挂式空调 原场所再利用

10 淋洗间 1个热水器 原场所再利用

11 候诊大厅 1把候诊椅、1台立式空调 原场所再利用

12 登记室

2台电脑、1台打印机、2个办公桌、1个更衣

厨

已搬迁至新建核医学工

作场所再利用

1台挂式空调 原场所再利用

13 卫生间 1个马桶、1个热水器 原场所再利用

14 保洁室 2个水槽、1台饮水机 原场所再利用

15 铅衣洗凉室 4个铅衣架
已搬迁至新建核医学工

作场所再利用

16 卫生间 1个马桶 原场所再利用

17 其他

5个衰变箱、10 套铅防护用品（含连体铅衣、

铅眼镜、铅围脖、铅帽）、2个铅面罩、2个铅

手套、7台个人剂量报警仪、1台多功能表面污

染检测仪

已搬迁至新建核医学工

作场所再利用

2、退役实施过程中采取的辐射安全及防护措施/设施

（1）退役场所工作区域管理

根据《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核医学工作场所退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结

论，退役核医学科场所已经达到无限制开放的目标，场所内的其他设备用品等可以作为普

通物品继续使用或处置。

（2）退役实施过程中的监测

①个人剂量监测

根据环评结论可知，退役场所及场所内遗留设备用品的监测结果均已满足清洁解控要

求，可直接按普通场所无限制开放使用。

医院在退役实施过程中进行了自主监测，根据监测记录场所内的辐射剂量率已处于本

底水平，因此退役过程不会对退役工作人员造成附加剂量，退役工作人员在退役过程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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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剂量满足 1mSv 的剂量约束值。

②场所监测

医院已制定退役实施过程的监测方案，配置了 1 台 AT1121 型辐射巡检仪和 1 台

RJ39-2100 型表面污染剂量仪，退役实施过程中，对场所的放射性水平和表面污染水平进

行了巡测，并建立了辐射监测档案。根据其监测结果，场所剂量率水平均趋于环境本底水

平，β表面污染水平已达到清洁解控水平，退役实施过程中，未发现异常情况。

③退役后的终态验收监测

场所退役工作完成后，医院已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山东丹波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

场所进行了终态监测。监测项目包括：γ辐射剂量率、β表面污染、水和土壤中总β放射

性。具体监测结果见表 4。

（3）场所去污情况

根据环评结论可知，场所及其内物品各项监测均已达到评价标准要求，无需采取进一

步的退役措施，该退役场所已满足清洁解控要求，可直接按普通场所无限制开放使用。本

项目退役实施过程中，未发现场所或物品存在污染，无需进一步去污。

3、放射性“三废”处理情况

①放射性废气：在核医学科封存和退役过程中，无放射性药物使用，不涉及放射性废

气排放。

②放射性废水：根据现场调查，退役核医学工作场所放射性废水已排空，根据环评结

论可知，衰变池底泥总β放射性检测结果已满足
99m
Tc 清洁解控水平，符合排放标准。退役

实施过程中，未发现场所或物品存在污染，故未产生新的放射性废水。

③放射性固体废物：自退役核医学工作场所停止运行之日起，场所内原有放射性固体

废物暂存于衰变箱中暂存衰变设定时间达到解控水平后已按照医疗废物进行处置。退役实

施过程中，未发现场所或物品存在污染，故未产生新的放射性废物。

（三）退役验收阶段

医院于 2024 年 10 月委托山东丹波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核医学工作场所退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2.2 退役完成后场所最终状态

1、确认批复的退役活动全部完成，且未对环境和公众产生不利影响；

2、核查γ辐射剂量率及β表面污染水平终态监测结果，确认满足相关标准要求，达到

退役终态验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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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查放射性废物处理、贮存和移交记录，确认具有可追溯性；

4、确认退役文件档案资料齐全，包括退役总结报告、辐射环境终态监测文件、其他退

役相关的技术文件和记录以及批复文件等。

2.3 质量保证

一、退役工作组织及辐射环境管理规章制度

领导小组：退役工作由医院退役项目领导小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退役实施人员：具体的退役工作由相关设备厂家协助核医学科辐射工作人员实施完

成；

辐射安全措施：辐射工作人员进入核医学科佩戴个人剂量计和个人剂量报警

仪；

辐射安全管理措施：退役工作结束前严禁无关人员进入核医学科控制区内。

医院核医学科退役过程按照退役方案来实施，退役工作领导小组按照退役方案的要

求进行管理，退役过程中辐射工作人员遵守退役方案中的管理规定。

二、退役验收质量保证措施

退役实施过程中，医院严格按照退役环评的要求，落实了以下措施：

①退役活动实施前的现状监测及退役场所的终态监测均委托了有资质单位进

行。

②编制了退役项目应急预案，做好相关应急准备。

③对参与本项目退役工作的人员进行了辐射安全教育，告知辐射危害、可能的污染

区域及污染水平、防护办法等；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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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验收监测结果

4.1 退役实施过程监测

根据《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核医学工作场所退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退役实施前，对退役场所及周围环境设置了γ辐射剂量率的监测点位，对可能涉及放射

性核素操作的场所及场所内遗留设备用品等表面设置了β表面污染的监测点位，对衰变

池底泥和核医学工作场所下风向土壤（放疗中心北侧，距退役场所西南侧约 100m）总β

放射性活度进行了监测。根据其监测结果，核医学科退役项目工作场所周围辐射环境γ

辐射剂量率为（70～111）nGy/h 之间，处于泰安市环境天然辐射水平范围内；核医学工作

场所退役项目工作场所周围β表面污染水平为（0.02～0.10）Bq/cm
2
，低于评价提出的相

关物品和设备的β表面污染解控水平；退役场所周围土壤总β放射性检测结果为

719.4Bq/kg，衰变池底泥总β放射性检测结果为 1844.4Bq/kg，满足
99m
Tc 清洁解控水平

100Bq/g（以上数据参考自本项目环评影响报告表）。

退役实施过程中，医院自行对场所及场所内的物品、设施的放射性水平和表面污染水

平进行了监测，并对自行监测数据进行了记录，确认场所剂量率水平处于泰安市环境天然

放射性水平范围内，β表面污染水平低于清洁解控水平，未发现场所或物品存在污染。

4.2 终态监测

为掌握退役核医学工作场所辐射环境现状，对工作场所内部及周围辐射水平、表面污

染水平、周围土壤总β放射性进行了检测和验收核查。

4.2.1 场所周围环境γ辐射剂量率、β表面污染检测

1.检测因子

γ辐射剂量率、β表面污染

2.检测点位

本次于退役核医学工作场所内部及周围布设γ辐射剂量率、β表面污染检测点位，检

测布点示意图见附图4。

3.质量保证措施

(1)检测单位

山东丹波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已通过生态环境认证，证书编号221512052438。

(2)检测设备

①γ辐射剂量率检测仪器

检测仪器名称：便携式X-γ剂量率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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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型号：FH40G+FHZ672E-10； 内部编号：JC01-09-2013；

系统主机测量范围：10nGy/h～1Gy/h； 探测器测量范围：1nGy/h～100μGy/h；

系统主机能量范围：36keV～1.3MeV； 探测器能量范围：30keV～4.4MeV；

相对固有误差：-11.9%(相对于
137
Cs参考γ辐射源)；

检定单位：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检定证书编号：Y16-20232972；

检定有效期至：2024年12月19日； 校准因子：1.14。

②表面污染检测仪器

BG9611型α、β表面污染测量仪：

测量范围：0.1～99999cps；

内部编号：JC01-13-2022；

探测效率：α≥0.30（
241
Am），β≥0.25（

204
TI）；

校准单位：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校准证书编号：Y15-20240116；

校准有效期至：2025年5月16日。

(3)检测方法

依据《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1157-2021）、《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

范》（HJ61-2021）要求和方法进行γ辐射剂量率的测量。将仪器接通电源预热15min以上，

设置好测量程序，仪器自动读取10个数据，计算均值和标准偏差。

依据《表面污染测定 第1部分 第一部分β发射体（Eβmax＞0.15MeV）和α发射体》

（GB/T14056.1-2008）的要求进行表面污染的检测。

(4)检测人员

本次由两名检测人员共同进行现场检测。

(5)其他保证措施

本次由两名检测人员共同进行现场检测，由专业人员按操作规程操作仪器，并做好记

录。检测时获取足够的数据量，以保证检测结果的统计学精度。建立完整的文件资料。仪

器校准（测试）证书、检测布点图、测量原始数据、统计处理记录等全部保留，以备复查。

检测报告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经过校对、审核，最后由技术负责人审定。

4.检测时间与条件

2024年10月24日，天气：晴，温度：13.4°C，相对湿度：63.4%。

5.检测结果

退役核医学工作场所γ辐射剂量率检测结果见表4-1，表面污染检测结果见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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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退役核医学工作场所γ辐射剂量率检测结果

序号 点位描述
检测结果(nGy/h)

剂量率 标准偏差

A1 大厅 109 1.5

A2 民警办公室 117 1.3

A3 民警办公室内物品表面 108 1.4

A4 调解室 114 1.6

A5 调解室内物品表面 110 2.0

A6 警戒室 106 1.9

A7 警戒室内物品表面 115 1.5

A8 义警办公室 102 1.1

A9 义警办公室内物品表面 107 2.3

A10 值班室 118 1.3

A11 值班室内物品表面 116 1.1

A12 空房间 116 1.2

A13 开水房 119 1.3

A14 洗手池 106 2.6

A15 卫生间 108 1.1

A16 杂物室 108 1.9

A17 SPECT/CT 机房 110 1.2

A18 患者卫生间 115 2.1

A19 留观室 119 1.5

A20 注射后候诊室 116 1.3

A21 患者通道 113 1.4

A22 注射室 108 1.6

A23 分装室 113 1.8

A24 暂存间 118 1.2

A25 淋浴间 117 1.8

A26 更衣室 118 1.3

A27 垃圾转运站 104 1.2

A28 1 号病房楼 105 0.9

注：1.表中检测数据已扣除宇宙射线响应值 14.8nGy/h，宇宙射线响应值的屏蔽修正因子：平房内取

0.9，原野和道路取 1；

2.点位 A1-A26 为室内检测点位，A27-A28 为室外检测点位；

3.各房间内物品辐射剂量率均取巡测最大值。

表 4-2 退役核医学工作场所表面污染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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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点位描述
检测结果

（Bq/cm
2
）

标准偏差

B1 大厅内地面 0.01 0.02

B2 大厅内墙面 0.03 0.06

B3 民警办公室内地面 0.05 0.02

B4 民警办公室内墙面 0.03 0.03

B5 民警办公室内物品表面 0.04 0.04

B6 调解室内地面 0.03 0.04

B7 调解室内墙面 0.04 0.04

B8 调解室内物品表面 0.03 0.03

B9 警戒室内地面 0.03 0.03

B10 警戒室内墙面 0.01 0.02

B11 警戒室内物品表面 0.06 0.03

B12 义警办公室内地面 0.06 0.02

B13 义警办公室内墙面 0.03 0.03

B14 义警办公室内物品表面 0.06 0.02

B15 值班室内地面 0.05 0.03

B16 值班室内墙面 0.06 0.03

B17 值班室内物品表面 0.03 0.02

B18 空房间内地面 0.05 0.04

B19 空房间内墙面 0.06 0.02

B20 开水房内地面 0.06 0.05

B21 开水房内墙面 0.08 0.06

B22 洗手池地面 0.05 0.02

B23 洗手池墙面 0.03 0.03

B24 卫生间内地面 0.05 0.02

B25 卫生间内墙面 0.05 0.43

B26 杂物间内地面 0.05 0.03

B27 杂物间内墙面 0.03 0.02

B28 SPECT/CT 机房内地面 0.06 0.03

B29 SPECT/CT 机房内墙面 0.05 0.02

B30 患者卫生间内地面 0.06 0.03

B31 患者卫生间内墙面 0.06 0.04

B32 留观室内地面 0.08 0.03

B33 留观室内墙面 0.06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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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4 注射后候诊室内地面 0.05 0.04

B35 注射后候诊室内墙面 0.03 0.03

B36 患者通道地面 0.06 0.03

B37 患者通道墙面 0.06 0.03

B38 注射室内地面 0.05 0.03

B39 注射室内墙面 0.06 0.03

B40 分装室内地面 0.05 0.02

B41 分装室内墙面 0.05 0.03

B42 暂存间内地面 0.06 0.03

B43 暂存间内墙面 0.04 0.03

B44 淋浴间内地面 0.06 0.03

B45 淋浴间内墙面 0.06 0.02

B46 更衣室内地面 0.06 0.03

B47 更衣室内墙面 0.06 0.03

注：各房间内物品表面污染水平均取巡测最大值。

6.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由表4-1中检测数据，退役核医学工作场所周围γ辐射剂量率为（102～119）nGy/h，

其中室内检测点位γ辐射剂量率为（102～119）nGy/h，处于泰安市室内环境天然辐射水平

内[（4.63～21.84）×10
-8
Gy/h]，室外检测点位γ辐射剂量率为（104～105）nGy/h，处于

泰安市道路环境天然辐射水平内[（1.84～16.74）×10
-8
Gy/h]，。

由表4-2的检测数据可知，退役核医学工作场所内β表面污染检测结果为（0.01～0.08）

Bq/cm
2
，低于场所表面污染解控水平（0.8Bq/cm

2
）。

4.2.2 土壤总β放射性分析检测

根据《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61-2021）等要求，本次委托核工业二三〇研究所

对退役场所下风向区域土壤总β放射性进行了检测，具体检测信息如下：

1.取样时间及收样时间

取样时间：2024 年 10 月 24 日

2.分析项目

总β放射性

3.分析方法和依据

《水中总β 放射性测定 蒸发法》（EJ/T900-1994）

4.分析仪器型号及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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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C-9604型流气式低本底α、β测量仪

5.取样位置

土壤：取样点位位于放疗中心北侧（距本次退役场所西南侧约100m）。结合泰安气象

站近20年气象资料，当地以NE风向为主，因此检测结果可代表本次拟退役场所下风向的土

壤总β放射性水平，根据《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61-2021），去除表层植被后使

用土铲取表层土。

泰安近20年风向频率玫瑰图见图4-1，土壤取样位置见附图3。

图 4-1 泰安近 20 年风向频率玫瑰图

6.分析结果

本项目场所周围土壤中总β放射性检测结果见表 4-3。

表 4-3 土壤中总β放射性分析结果

点位描述 总β放射性(Bq/kg) 检出限(Bq/kg)

退役场所西南侧（下风向） 1064.4 17.8

由表4-3的检测数据可知，本次退役场所周围土壤总β放射性检测结果为1064.4Bq/kg，

即1.0644Bq/g，处于较低水平，满足
99m
Tc清洁解控水平100B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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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辐射影响分析

5.1 辐射环境影响分析

一、退役场所及场所内设施用品辐射环境影响分析

退役实施过程中，医院自行对场所及场所内的物品、设施的放射性水平和表面污染水

平进行了监测，并对自行监测数据进行了记录，确认场所剂量率水平均趋于环境本底水平，

β表面污染水平低于清洁解控水平，未发现场所或物品存在污染。

根据表4-1～表4-2终态监测结果可知：

①本项目退役场所γ周围剂量当量率为（102～119nGy/h），处于泰安市环境天然放射

性水平范围内。

②本项目退役场所内β表面污染检测结果为（0.01～0.08）Bq/cm
2
，已达到清洁解控水

平(β≤0.8Bq/cm
2
）。

因此，本项目核医学科退役场所内的设施已达到清洁解控水平，可直接按普通场所无

限制开放使用。

二、人员受照剂量分析

（1）职业人员受照剂量

退役工作小组成员均为核医学科工作人员，分别为赵玲、程娟、张迪、贾明胜、刘芳

菲、崔化英、刘佳、陈逸如、李娜，根据个人剂量检测报告（2024.4.19～2024.7.15），

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检测值最大为 0.07mSv，按照退役工作人员在退役过程中所受剂量不大

于 0.07mSv 计，低于工作人员在退役过程中所受剂量不大于 1mSv 的限值要求。

（2）公众受照剂量

自 2024 年 1 月 19 日退役核医学工作场所全面停止使用以来，空置且实施封闭

管理，公众不能进入退役场所。根据退役实施前的辐射环境现状监测、退役实施过程中

的医院自行监测以及终态监测可知，该退役场所达到清洁解控水平，已达到无限制

开放的使用要求，因此公众不会因为场所退役的实施、场所的无限制开放使用而受到辐射

照射，能满足公众 0.1mSv/a 的剂量约束值。

5.2 放射性“三废”影响分析

一、放射性废气

在核医学工作场所封存和退役过程中，无放射性药物使用，不涉及放射性废气

排放。

二、放射性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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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现场调查，退役核医学工作场所停用前产生的废水已排放，目前衰变池

内无废水。

②退役实施过程中，未发现场所或物品存在污染，故未产生新的放射性废水。

三、放射性固体废物

①自退役核医学工作场所停止运行之日起，场所内原有放射性固体废物已投入

废物库贮存。

②退役实施过程中，未发现场所或物品存在污染，故未产生新的放射性废物。

综上，本项目退役场所的监测结果满足相应评价标准，已达到清洁解控水平，

退役实施过程中未发现污染或异常情况，无放射性“三废”产生。因此本次退役核

医学科可以达到无限制开放的目标，达到退役验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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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验收监测结论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核医学工作场所退役项目已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

落实辐射防护和安全管理措施，经现场监测和核查表明：

1）本项目退役地点及周围外环境与环评及其批复一致，本项目核医学科退役工作场所

与环评及其批复一致，未发生变动。

2）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退役场所遗留的物品及设施均已满足清洁解控要

求且均保留在退役场所内，可作为普通物品使用。

3）本项目退役过程中未产生放射性废物，未发生辐射事故。

4）本项目退役场所满足清洁解控要求，已达到无限制开放要求。

综上所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核医学工作场所退役项目与环评报告内

容及批复要求一致，监测结果符合国家标准，场所满足无限制开放使用的要求，达到最终

退役目标，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规定要求，建议通过退役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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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委 托 书

山东丹波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我单位核医学工

作场所退役项目需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委托贵单位对该项目进

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特此委托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盖章）

2024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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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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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辐射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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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本项目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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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地理位置示意图

本项目所在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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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项目周边环境关系影像图



48

附图 3 医院总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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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本项目核医学工作场所平面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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